关于儿童保健测评器采购的询价公告

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服务中心采购需求，设备科对儿童保健测评器采购项目进行询价，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儿童保健测评器
1.项目预算：18000元
2.询价项目概况（内容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等）:

报价清单
	产品名称
	品牌
	型号
	单价（元）
	数量

	儿童保健测评器
	
	
	6000
	3台


二、技术参数

	1
	整机要求：用于7岁以下男女儿童体格发育，营养状况评价

	2
	主要技术和性能要求：

	3
	电脑键盘设有多个按键，分为保健电脑，计算器二种功能状态

	4
	输出用≥40只发光二极管和6个LED显示块显示

	5
	采用单片微处理机和集成电路构成

	6
	内置微型打印模块，打印纸宽44.5mm±0.5mm，打印方式为梭式点阵，分辨率1.0线/秒

	
	

	
	

	
	

	7
	采用标准：≥两套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中国标准：《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》、国际标准：《06年版0～5岁儿童生长标准》、《07年版5岁1个月～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》

	8
	快速评价：一分钟内完成儿童生长水平、营养状况评价

	9
	能同时进行不同的两种标准评价，可单独或同时打印报告单

	10
	可评价≥3种以上的体型和预测身高功能

	11
	具有百年历功能、计算器和统计学计算功能

	12
	中国标准评价：

	12.1
	显示体重、身长/身高、头围正常中位数，按标准差法评价其等级（五等分）

	12.2
	可计算BMI值，按标准差法评价其等级（五等分）

	12.3
	可根据身长身高别体重，按标准差法评价其等级（五等分）

	12.4
	营养状况评价有2种方法可选择，可打印报告单：(1)可用身长身高别体重标准差法评价：体重正常、超重、肥胖、重度肥胖、消瘦、重度消瘦；(2)可用年龄别BMI标准差法评价：体重正常、超重、肥胖、重度肥胖、消瘦、重度消瘦；

	12.5
	具有重度评价：如重度低体重、重度生长迟缓等

	13
	国际标准评价：显示体重、身长/身高、头围、上臂围正常中位数，评价其等级（六等分）。用身长身高别体重标准差法评价体重正常、超重、肥胖（轻、中、重）、消瘦、低体重、生长迟缓

	三
	配置要求

	1
	儿童保健电脑3台

	2
	电源适配器3个

	四
	商务条款

	1
	保修≥3年

	2
	务必填报完整的配套消耗品、耗材的优惠投标价格，并提供相关注册证及注册表等证明材料（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或附系列可证明有效的文件）；如不随附消耗品、耗材报价，视为承诺免费供应

	3
	提供投标产品的彩页资料、详细技术指标及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承诺证明  

	4
	卖方提供完整的使用手册和维护手册各一套。投标即响应（如中标后）设备安装时提供维修资料及线路图纸

	5
	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设备的跟机操作规程（应包括：适用范围与对象、操作人员要求、开机前注意事项及检查程序、对病人或标本的处理及注意事项、基本的标准操作程序SOP、操作中注意事项/安全风险及禁忌症、关机程序及常规保养要求、消耗品、易损部件及日常维护内容）

	6
	安装设备时必须提供操作使用培训与维修技术培训

	7
	维修响应时间＜2小时，48小时内上门维修，提供24小时维修电话。

	
	


三、商务需求
供应商：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2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3、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经营许可证，授权书，产品注册证等相关证件。

四、报价文件：

 1、报价须带文件资料:①营业执照、②法人身份证等相关复印件、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、④报价单。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。

2、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年9月16日北京时间16时，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，拒绝接收。

3、报价文件报送方式：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服务中心，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。

五、评定成交标准：

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(本内容均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允许出现负偏离，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（若出现最低价相同的，则以抽签决定成交供应商）。

六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张老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358505681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东路222号绍兴市妇幼保健院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绍兴市妇幼保健院

2024年9月13日


